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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发展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清扬、付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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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是学校落实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和心理健康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岗位规范，确保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和心理健康教学工作有效开展，是保障我校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和心理健康教学工作稳步推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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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岗位的任职条件、工作分工、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检查与

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在学校教学管理工作中，从事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和心理健康教学工作的岗位。

4 任职条件

4.1 政治品德

思想品德好、职业道德感强、业务熟练、心理素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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